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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修正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

」第三點，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檢送修正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

規範」第三點規定。

正本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、經濟部水利署、經濟部能源局、經濟部智慧財產局、經濟部

工業局、內政部建築研究所、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

、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、中華民國環境檢驗測定商業同業公會、財團法人台灣

電子檢驗中心、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、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、環保

產品廠商（系統郵寄通知）、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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